关联关系说明函
致：泉州市教育局
本公司就参与【遴选项目全称】遴选过程中，由分公司【分公司工商登记名称】履行相关的□合同签订 □社保缴交 □其他：【填写具体操作事项】事宜，作如下正式说明。本公司对说明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、关联双方基本信息
（一）总公司
全称：【总公司工商登记名称】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【总公司信用代码】
注册地址：【总公司详细注册地址】
法定代表人：【姓名】
联系电话：【办公联系电话】
（二）分公司
全称：【分公司工商登记名称】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【分公司信用代码】
注册地址：【分公司详细注册地址】
负责人：【姓名】
成立时间：【XXXX 年 XX 月 XX 日】
二、关联关系法定说明
【分公司工商登记名称】系本公司（【总公司工商登记名称】）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在【分公司注册地市 / 区】设立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，无独立的法人财产，其日常经营活动、民事行为均由本公司统一管理、统一授权，相关民事权利义务全部由本公司（【总公司工商登记名称】）独立享有和承担。
三、授权与责任承诺
1. 本公司确认，上述分公司的所有相关操作均经本公司正式书面授权，本公司对分公司的该等行为予以全部认可，无任何异议。
2. 本公司明确，本次【遴选项目全称】遴选的实际参与主体、履约主体、责任主体均为本公司（【总公司工商登记名称】），分公司仅为代为办理相关手续，并非本次遴选的参与主体。若因分公司上述操作产生任何法律纠纷、违约责任、遴选合规问题，均由本公司独立承担全部责任，与本次遴选主办方、评审小组无任何关联。
3. 本公司承诺，本次提交的本说明函及所有佐证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若存在信息不实、材料虚假等情形，本公司自愿接受取消本次遴选资格、纳入遴选不良行为记录等相关处罚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民事、行政及法律后果。
四、佐证材料附件
本说明函附以下佐证材料（复印件，需加盖总公司公章）：
1. 【分公司工商登记名称】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说明单位（总公司）：（加盖公司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 / 授权委托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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